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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教育

投入

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大困难地

区和薄弱环节教育投入。一是2018—2020

年中央财政新增安排70亿元，重点支持

“三区三州”教育脱贫攻坚。中央预算内

投资加大支持贫困县、民族自治县等改

善教育设施。二是今年中央财政新增130

亿元，通过转移支付重点用于中西部、贫

困地区和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等。三

是新增1万名“特岗计划”教师名额，重

点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四是逐步全面

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

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规范教师编

制管理。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

加强艰苦边远贫困地区乡村教师培训。

加强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等三部

门《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要求

市县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照职

责，对扶贫项目相关资金预算的编制、

执行、决算实施全过程绩效管理。一是

有关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在编制年度部

门预算、单位预算时，科学合理测算扶

贫项目资金需求，设定扶贫项目资金绩

效目标。未按照要求设定绩效目标的项

目，原则上不得纳入扶贫项目库，不得

申请相关预算。财政部门应加强对扶贫

项目绩效目标审核，并将绩效目标随预

算一同批复。二是预算执行中，有关部

门应当建立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执行

监控机制，组织资金使用单位定期对预

算和绩效目标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分析。

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绩效目标

执行监控。三是预算执行终了，有关部

门应当组织资金使用单位开展绩效自

评。各级财政和扶贫部门根据需要，选

择重点项目开展绩效评价。

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关于

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的公

告》，决定自2018年7月1日起，降低汽

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将汽车整车

税率为25%的135个税号和税率为20%

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至15%，将汽车零

部件税率分别为8%、10%、15%、20%、

25%的共79个税号的税率降至6%。

较大范围下调日用消费品进口

关税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印发《关于

降低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的公告》，确

定从今年7月1日起，将服装鞋帽、厨房

和体育健身用品等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15.9%降至7.1% ；将洗衣机、冰箱等家

用电器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20.5%降至

8%；将养殖类、捕捞类水产品和矿泉水

等加工食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从15.2%

降至6.9% ；将洗涤用品和护肤、美发等

化妆品及部分医药健康类产品进口关税

平均税率由8.4%降至2.9%。

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

策推广至全国实施

财政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将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技术先进型服

务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

通知》，明确自2018年1月1日起，对经

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贸易

类），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通知》所称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服务

贸易类）须符合的条件及认定管理事项，

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将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所得税政策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

知》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中，企业须满

足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领域范围按照

《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领域范围（服务

贸易类）》执行。

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现金奖励个税政策明确

财政部等三部门印发《关于科技人

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

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明确自2018

年7月1日起，依法批准设立的非营利

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

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

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50%计入科技人

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

人所得税。

开展2018年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工作

财政部办公厅等三部门印发《关于

开展2018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

作的通知》，明确2018年综合示范继续

向贫困地区倾斜，具体范围包括：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县（已支持过的县除外），以及国务院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赣闽粤原

中央苏区、左右江、大别山、陕甘宁、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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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沂蒙、湘鄂赣、太行、海陆丰等区域

所在省（区）的欠发达革命老区县（市辖

区和已支持过的县除外）。鼓励集中连

片贫困地区采取地级市整体推进的方式

开展综合示范工作。鼓励各地优先采取

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支持方式，通过

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

与农村电子商务工作。中央财政资金重

点支持促进农村产品上行，完善农村公

共服务体系，开展农村电子商务培训。

深入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

于深入推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作的通

知》，明确财政部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核定的试点项目综合成本，结合年度预

算规模安排支持资金。对于偏远行政村

试点，补贴规模按建设成本和6年运营

成本的30%确定；对于重点边疆地区

试点，补贴规模按建设成本和10年运营

成本的30%确定；对于海岛试点，适当

加大支持力度，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结合

地方申报的工作方案，向财政部提出建

议，财政部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补助资

金通过现有渠道安排，在试点地区确定

后一次性下达至省级财政部门，并同步

下达绩效目标。

开展2018年流通领域现代供应

链体系建设

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开展2018年流通领域现代供应链

体系建设的通知》，明确中央财政服务

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现代供应链体系建

设，主要立足于弥补市场失灵，做好基

础性、公共性工作，发挥中央财政资金

对社会资本引导作用，支持供应链体系

中薄弱环节和关键领域建设。地方要因

地制宜，规范采用财政补助、以奖代补、

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资金支持方式。

要结合供应链跨地域的特点，创新财政

政策，对在外地注册法人但在本地有实

体，及在本地注册法人但在其他地区建

设实体的机构，可在本地申报项目。要

严格资金管理，中央财政资金不得用于

楼堂馆所、办公楼、道路等建设；不得

购买非标车辆和用于工作经费；不得

支持有金融风险、发展模式不成熟的平

台；不得将关联方交易额纳入申报项目

总投资；不得将同一集团公司信息平台

项目多地重复申报。

加快光伏发电补贴退坡

财政部等三部门印发《关于2018年

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完善

光伏发电电价机制，加快光伏发电电价

退坡。自发文之日起，新投运的光伏电

站标杆上网电价每千瓦时统一降低0.05

元，I类、II类、III类资源区标杆上网电

价分别调整为每千瓦时0.5元、0.6元、

0.7元（含税）。自发文之日起，新投运

的、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的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全电量度电补贴

标准降低0.05元，即补贴标准调整为每

千瓦时0.32元（含税）。采用“全额上网”

模式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按所在资源

区光伏电站价格执行。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自用电量免收随电价征收的各类政

府性基金及附加、系统备用容量费和其

他相关并网服务费。符合国家政策的村

级光伏扶贫电站（0.5兆瓦及以下）标杆

电价保持不变。

175002.5亿元
1—4月，国有企业营业总

收入175002.5亿元，同比增长
9.7% ；利润总额10054.9亿元，
同比增长18.4%。

3286亿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全

国已整合各级财政涉农资金
3286亿元，占计划整合规模的
98.7%，已完成支出资金规模
2935亿元。

6.9%
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7.0%，增
速比上月加快1.0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月加快0.5个百分点。1—
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6.9%，比一季度增速加快
0.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加快
0.2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
继续保持8.0%的较快增长。

9.7%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28542亿元，同比增长9.4%。
1—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9.7%。

1695个
截至4月23日，全国36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
清理退出PPP项目库项目1695
个，涉及投资额1.8万亿元；上
报整改项目2005个，涉及投资
额3.1万亿元。

数字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要闻回顾



